
战俘营一星期内，即使其为转运营或医院，均应许其 

直接写邮片分寄其家庭及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该邮 

片应由拘留国尽速转递日内瓦，不得迟延。 

以色列已依照这些条款，把所有有关落入其权力 

内的战俘的必要数据递送给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驻以 

色列的代表。 

至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为止，已递送了 

有关战俘一千三百名，埃及人九百八十八名，叙利亚 

人二百九十五名，伊拉克人十二名，摩洛哥人五名的 

情报。 

以色列也已把有关其武装部队中失踪并被推定为 

已成战俘的人员的一切情报递送给红十字会国际委员 

会。 

另一方面，未曾从叙利亚收到任何情报。至于埃 

及，曾收到以色列人战俘三十七名的绝对不完全、不 

能令人满意和经过窜改的名单。所有这些都是当着红 

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代表面前在西奈的一个堡垒内被埃 

及俘获的人。 

又收到另外一张名单，是六名住在埃及医院内并 

曾在电视上出现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人员，和五名附属 

于联合国观察所，当着联合国观察员面前被俘的以色 

列联络官。 

虽然自从战斗开始以来已过了十八天，尽管事实 

上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官方无线电和电视广播都宣称有 

远较上述被俘和被囚于埃及和叙利亚战俘营内的四十 

八人更多的以色列战俘，可是埃及再也没有提出过有 

关落入其权力内的以色列战俘的情报。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驻以色列代表经常访问战俘 

营内和医院内受伤的和患病的阿拉伯战俘。 

到目前为止，埃及和叙利亚当局都没有让红十字 

会国际委员会驻埃及和叙利亚的代表访问过任何以色 

列战俘，唯一的例外是住在埃及医院里的六个人。 

以色列政府强烈抗议埃及和叙利並政府这种罪恶 

昭彰地违犯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条款的不人道态 

度。 

谨请把这封信作为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 

散发。 

以 色 列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约瑟夫 ‧特科阿（签名） 

S/11043号文件*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原件：英文〕 

〔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 

我奉本国政府命令提请阁下紧急注意下列事件：虽然已经由恩西约•西伊 

拉斯武奥少将达成协议，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当地时间七时正停止一切 

射击，埃及军继续在苏伊士-开罗公路和苦湖以南地区违反停火，使用了坦克 

车、大炮和飞机。 

今日，当地时间十五时三十分，我国政府已就上述埃及违反停火事件的同 

样控诉一件提交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 

埃及已这样故意违反了安全理事会最近关于停火的两项决议，即一九七三 

*也作为大会A/9253号文件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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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月二十二日第338 (1973)号决议和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第339 (1973) 

号决议。 

我国政府认为埃及的这些违反情事是非常严重的。 

谨请把这封信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一项正式文件散发。 

以 色 列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约 瑟 夫 ‧ 特 科 阿 （ 签 名 ） 

S/11044号文件*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埃及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原件：英文〕 

〔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 

我奉本国政府命令，提请阁下注意以色列违反安全理事会在其一九七三年 

十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第338 (1973)号和第339 (1973)号决议中决定的停火 

的情事如下： 

1. 在安全理事会采取了在其第339 (1973)号决议中要求立即停火的新决 

定以后，以色列军恢复在南部地区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向埃及军和平民射击。射 

击发生在今日，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开罗时间上午八时。 

2. 以色列军攻击苏伊士地区的阿大比亚海军基地。攻击时使用了坦克车 

八辆。这是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第339 (1973)号决议及在其他地区实行停火以后 

发生的。 

3. 因此，以色列应担负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及其规定的责任，这些决议 

规定了它撤至它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五十二分占有 

的阵地。 

4. 埃及官员向应该立即下达遵行安全理事会第339 (1973)号决议命令的 

司令部的联络官提出抗议。因为没有下达命令，就使以色列得以向南前进，攻 

击我们的军队和平民，从而违反了它依据安全理事会第338 (1973)号和第339 

(1973)号决议所作过的承诺。 

我请求把这封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埃 及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阿 ‧ 艾 斯 马 特 ‧ 阿 卜 杜 勒 ‧ 马 吉 德 （ 签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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